济宁医学院“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满意度调查”机构
遴选公告
一、项目内容
济宁医学院“临床医学2016-2018届本科毕业生满意度调查”机构遴选。
二、遴选要求
1、供应商要求：
（1）满足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（2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成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个体工商户，具备经营相关产品或服务的业务范围；
（3）具有良好的资金及财务状况；
（4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具备良好商业信誉，最近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、违规记录；
（5）确定中标后10个工作日内，须向采购人提供近三年同类业绩合同及案例一份，供采购人项目管理部门审核。
2、规格、采购数量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“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”（学位【2017】9号）文件精神，为济宁医学院提供“2016-2018届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满意度调查”服务，并依法、依规出具真实、有效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调查报告。
工期：合同签订后，于60日内完成调查，并出具报告（彩色印制纸质版报告10本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控制价：人民币25000.00元，供应商报价不得高于控制价，否则其报价会被拒绝。
3、报价截止时间
2019年 09月06日，上午09：00。
4、报价及要求
（1）服务质量不得出现负偏离。
（2）付款方式：供应商完成调查，向采购人交付调查报告初稿时由采购人向供应商付50%款项，经采购人项目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单位论证审核通过后，由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真实有效的发票，采购人收到发票后，10个工作日内向供应商付剩余尾款。
（3）供应商在采购人指定的时间、地点提供服务，供应商服务期间的一切费用及风险，均包含在报价中，采购人不再向供应商支付其他费用。
三、其他
1、报价方式：
一次性报价，投标人密封后于报价截止时间前发电子邮件至jnmczbb@126.com，邮件名称请注明:“XX公司关于‘济宁医学院临床医学2016-2018届本科毕业生满意度调查’”机构遴选的报价。
2、评标方式：
满足本公告及服务要求，价格最低者中标。
3、报价材料：
由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报价单等组成，无论中标与否，报价材料概不退还。
4、项目联系人：
济宁医学院资产管理处招标办公室
王老师 0537-3616133


济宁医学院资产管理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-09-02
